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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逐梦入陷阱

王某轻信他人推荐，找到某境
外移民中介，幻想着出国务工赚取
高薪。在缴纳了10万元代办费后，
移民中介为其量身打造了“移民方
案”，制作了假学历、假户口本，准
备了相关出境手续。谁知赴境外
后，王某竟被中介负责人介绍给了
境外反华组织人员，付费参加所谓
的“课程培训”。据王某称，每次参
加“培训”时都要签名，在写满反动
标语的教室里高喊反动口号，还要
被迫留下照片等影像记录。非法中
介还伪造大量文件材料，虚构当事
人在境内“被迫害”的故事，严重损
害我国家形象。不久之后，无力续
缴“培训费”的王某，逐渐意识到自
己蒙受欺骗，于是不再参加任何“培
训”活动。移民中介见其再无压榨
价值，随即“人间蒸发”。面对无依
无靠、语言不通、生活艰难的困境，
王某终日以泪洗面，为此落下了视
力模糊、遇风流泪的眼疾，在家人的
接济下艰难返回国内。

黄粱梦醒一场空

为了获得某国公民身份，在境外打工
的洪某找到某移民中介。该移民中介向其
谎称，可通过“政治庇护”的渠道获得当地
的公民身份。在交齐高额手续费后，移民
中介编造洪某在境内“被迫害”的谎言，虚
构剧本、伪造证明，并联系当地律师教其如
何应对移民部门的提问。就这样，一个精
心编造的恶毒谎言被提交给境外有关部
门，作为申请所谓避难的重要材料。该部
门审查发现洪某提交的材料存在问题，故
宣布休庭再审。申请移民期间，洪某不仅
未挣分文，还将此前积蓄全部用来支付高
额中介介绍费、律师代理费、法庭庭审费。
为了实现移民梦，洪某只得打黑工挣钱，但
仍无力支付后续费用，只能放弃办理。

价值榨尽无归处

事实上，有过与王某、洪某类似经历的受
骗人员还有很多。他们本想着可以过上中介
公司宣称的“高收入、高福利”的体面生活，却
未曾料到会沦落到一边打黑工挣钱交费，一
边还要按既定剧本配合演出的悲惨境遇。

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有的受
害者遭到洗脑，假戏真做误入歧途，沦
为境外反华势力的炮灰；也有的认清
真相后拒绝配合，依然付出惨痛代价；
更多的则是被非法中介榨尽残值，背
负债务流落异国街头，贫病交加、艰难
求生。而境外非法中介却依靠内外勾
结、敲骨吸髓的非法产业链，从同胞身
上榨取非法暴利，堆叠出了巨额财富。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

——玩火自焚，作恶必受惩。《中
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规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国家的安全、荣
誉和利益的义务，不得有危害国家的
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安全法》规定，任何个人和
组织不履行维护国家安全义务或者从
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依法追究法律
责任。上述非法中介的行为严重侵害
我公民人身安全，损害我国家形象，危
害我国家安全，相关责任人已被国家安
全机关依法逮捕，受到法律的严惩。

——弃义逐利，歧途无正果。国
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

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
在，捍卫祖国荣誉、民族尊严应当成为
每一名中华儿女的自觉行动和底线要
求。事实早已证明，编造谎言、颠倒黑
白、炮制各种负面话题丑化抹黑中国，
是境外反华势力的一贯伎俩。一切试
图通过损害国家安全而获得个人利益
者，只会吞下人生苦果；那些为虎作
伥、坑害同胞的犯罪分子，必将受到法
律和道义的严正审判。

——遵法知责，回头终有岸。《中
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规定，在境外
受胁迫或者受诱骗参加间谍组织、敌
对组织，从事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安全活动，及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外机构如实说明情况，或入境后直
接或者通过所在单位及时向国家安全
机关如实说明情况，并有悔改表现的，
可以不予追究。

广大公民应擦亮双眼，保持警惕，
如遇非法中介或反华组织诱骗欺诈及
相关可疑情况，可通过12339国家安全
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平台、国
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
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举报。

（央视记者 宋琎）

工作太多扛不住“转包”工作引关注
“连续加班3个月后，我实在扛

不住了。”最近，在北京某公司任职
的赵晴（化名）告诉记者，她通过社
交平台将自己的部分工作“转包”给
了一位在校大学生。

记者发现，职场存在“转包工
作”现象：一些职场人通过将工作

“转包”，委托别人完成的方式来减
少自己的工作负担，获取更多的自
由时间。

对此，专家指出，“转包工作”这
一行为存在法律风险，且由于这一市
场处于灰色地带，承接者的权益也难
以得到保障。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完
善相关规定，将隐蔽性零工纳入监
管。同时，“转包工作”的承接者也应
当加强自身的权利保护意识。

国安部曝光非法移民黑产链
非法中介诱骗公民至国外 抹黑我国家形象 价值榨尽流落街头

近年来，境外一些组织机构利用个别人对外国生活的好奇，诱骗我国公民至国外，威逼其从事污蔑抹黑我国家安全活动，

严重威胁我国家安全和公民人身安全。今天，让我们通过国安部的两个真实案例，起底这条黑色产业链背后的罪恶行径。

“干不动了，只能找人接盘”

“领导要求一周内上交一套产品推广
文案，我每天光是做必要本职工作就经常
加班到晚上9点以后，根本没有时间和精
力独立完成。”赵晴向记者展示了手机里
的聊天记录：凌晨1点，她通过某二手交
易平台联系到一名大学生，以500元的
价格将产品推广文案“转包”给了对方。

“干不动了，只能找人接盘。”这是
某社交平台上一条“转包工作”帖子的
标题。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接单”“工
作转包”等关键词，发现大量“代写文案”

“代做PPT”“代写年终总结”的内容，单
笔交易价格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

北京某高校新闻专业的本科生小
蒙就在承接与赵晴需求类似的文案撰
写工作。她告诉记者，自己在社交平台
上接单，利用课余时间写作，多的时候
每月能赚取2000元左右的收入，“我的
客户大多是美妆、日用行业的职场人，
他们通常对时间要求较紧，但质量上

‘能过关’就行”。
与零散接单的小蒙不同，自由撰稿

人益达有固定的合作对象：他每月为一
位体育自媒体记者代写稿件，每篇收费
500元～1000元。

“工作转包”存在风险

将自己的分内工作“转包”给别人

做，是否存在风险？有关专家认为，“工
作转包”这一行为存在法律风险，由此
延伸出的产业链也属于灰色地带。

“将工作转包给他人，这种行为在
法律上通常不被直接归类为典型的劳
动关系或劳务关系，而是更接近于一种
私下的、非正式的委托或承揽关系。”北
京论法律师事务所创始人孙焕文分析，
这种非正式关系可能存在较大的法律
风险。

对员工本人来说，将核心工作转
包，可能违反公司规定或劳动合同中的
忠诚义务和勤勉义务。“这种行为可能
导致责任归属不清。如果工作出现问
题，如质量不达标、延误交付或泄露公
司机密等，公司和员工都可能因此承担

法律责任。且由于这种关系往往缺乏
正式的书面合同和明确的责任条款，一
旦发生纠纷，维权将变得异常困难。”孙
焕文说。

对于“转包工作”的承接者来说，风
险同样存在。记者采访发现，这些接单
群体往往隐匿于社交平台和二手网站，
缺乏行业监管。他们往往不会与用工
方签订书面协议，也没有渠道保障自己
的合法权益。

“我们能否拿到报酬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对方的人品。”小蒙告诉记者，自己
有一次熬夜帮某公司产品公关写推广
文案，但交稿之后对方就“逃单”了。

将隐蔽性零工纳入监管

专家认为，“转包工作”现象是职场
内卷与零工经济渗透共同作用的结果，
企业需反思用工机制，将重点从“堵漏
洞”转移到“疏压力”上来。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加强灵
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
障。“承接‘转包工作’的群体多为灵活
就业，不受传统雇佣关系的束缚。”孙焕
文表示，“可参考《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将
隐蔽性零工纳入监管，要求交易平台备
案、强制电子合同签约，确保劳动者的
合法权益得到保障。”

在行业现状不能完全保障自身权
益的情况下，“转包工作”的承接者也应
当加强自身的权利保护意识。“在接单
前应仔细甄别客户信息和任务要求，避
免陷入押金诈骗、薪资拖欠等困境。”孙
焕文提醒。 （《工人日报》）

（（CFPCFP））


